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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大學弱勢學生校外實習補助金申請書 
聲明：為保障您校外實習之補助金申請權益，請先確實詳細閱讀以下內容 

申請人  申請年度  

系所年級  學號  

手機  戶籍縣市  

電子信箱  

實習地點  

實習期間 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身分別 

□低收入戶學生 

□中低收入戶學生 

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

□身心障礙學生 

□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

□原住民族學生 

□領有該學年度教育部弱勢助學金之學生 

□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。 

□懷孕或扶育未滿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

檢附證明 

□實習機構評量學生滿意度考核表 影本乙份 

□系所與實習單位簽約相關證明 影本乙份 

□學習助學金、活動獎勵金、圓夢獎助金等輔導機制，其中一項之

參與證明。 

遵循事項 

1.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

障處理原則」、勞動部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

導原則」及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

理辦法」，以及「國立高雄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」辦理。 

2.本校為使弱勢學生理論與實務相配合，並鼓勵參與校外實習之弱

勢學生，讓學生提前適應社會環境，加速融入職場，體驗職場各

面向，從實務中學習，並厚植其畢業後之就業能力，給予校外實

習補助金之補助。 

學生簽名 系主任／所長簽章 學務處承辦人簽章 承辦單位主管簽章 

 

   校外實習是否為我 

這學期的必修課程 
□是  □不是 

 

 注意：背面尚有表格須填寫，請雙面列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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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實習成果評量 

學生說明預期

學習之目標 

（學生簡要說明實習前預期想要從實習中學習到的目標） 

 

學生說明實習

之學習成果 

（學生簡要說明在實習的過程中所學習到深刻或重要的事情） 

 

學生自我評量

實習之成效 

□非常有幫助 

□有幫助 

□良好 

□普通 

□無幫助 

以下除學生簽名欄，其餘由「學務處」填寫 

單位評量 □ 10基數   □ 8基數   □ 6基數   □ 4基數   □ 2基數 

認可週數 共          週（未滿1週者，不予計數，1週以5個工作日為計算） 

實際核發 

補助金 
新台幣          元整 

學生簽名  
評量人員 

簽章 
 

單位主管 

簽章 
 

說 明 

1.每位學生每週至少核發2基數，至多10基數，每1基數依政府規定最

低工資調整。基數評量區分為5等第，核給補助金依實際核定基數核

發（未滿1週者，不予計數，1週以5個工作日為計算），且每次申請

最高補助以10週為限。 

  


